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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沙今日下沙

在下沙太极圈，有位名气响当当的教

练叫李定梅。最近，新元社区邀请这位李

教练来社区教大家学太极，几个居民们都

乐坏了。

在第一节课上，李定梅先教大家扎马

步。“马步要扎牢，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握

拳不能太紧，动作要缓慢、有力。”她一边

说，一边穿梭在学员中间，手把手逐个为拳

友们纠正动作,提示要领。虽然队伍中大

部分学员已年过半百，但同样认真听、专注

学，个个卯足了劲,反复练习,仔细揣摩每

个动作，静心感受太极拳修身养性、陶冶情

操的内涵。“经过一晚上的练习，我对太极

拳有了新的认识，也通过学习体会到了太

极拳的文化魅力。”新元社区居民张女士连

连称赞。

像这样的培训班，李定梅已经不是第

一次开设了，而且，她还从来不收钱。“本来

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一起培养爱好的，收钱

就变味了。”她笑着说。

据悉，李定梅是浙江宁波人，今年 53

岁。之前由于身体不好，所以在老家和人

学习打太极，也拿了不少奖。后来到2001

年，她来到下沙定居，成了新下沙人。“当

时，下沙打太极的人不多，我们几个人一起

打，之后这个圈子慢慢大了起来。”李定梅

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她太极打得好，所以不

少社区都来邀请她教课。“我已经给 13 个

社区上过课了，这次来新元社区做培训，已

经是第二轮了。”她笑着说。因为这次来学

太极的人，大多没有基础，所以她先教授了

杨式太极拳。“这种最容易上手，容易学。”

李定梅笑着说。

目前，李定梅会每周来新元社区会所

上两节太极课。至于时间，李定梅说自己

还没有安排好。“这段时间邀请我去上课的

社区比较多，我还没有排好，但是新元每周

两次肯定会保证的。”

本报记者 汤晓燕

通讯员 胡栋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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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里炖着东西，千万要记得关了火再

出门。昨天中午，在德信早城小区，就因为

出门没关火酿成了火灾。幸好社区巡防和

物业人员及时赶到，合力将火扑灭。

昨天中午11点半左右，物业工作人员

韩松与高铁军在小区巡查时，发现走廊里

有一股焦味。“我们顺着味道找过去，后来

发现走廊里的烟越来越浓。我们都睁不开

眼。”最后，他们发现这些浓烟是从一居民

家中传来的。“我们连忙敲门，但是里面没

有反应。”于是，韩松立刻把相关情况告诉

了物业管理处。11 点 35 分，秩序主管都

海龙拿着灭火装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与此同时，前台客服章芳颖也通过查

询，找到了业主的联系电话。由于大门用

的是密码锁，章芳颖在得知开门密码后，立

刻通知韩松。打开门后，韩松和同事连忙

跑了进去。当时，厨房灶台上已经有了明

火。于是，他俩连忙拿起灭火器进行喷

射。到 11 点 39 分，明火已经扑灭。由于

害怕会复燃，几个物管人员也不敢贸贸然

离开。而就在这时，业主张某也已经赶回

了家。张某说，当时他正在厨房上炖着菜，

突然发现盐不够了，就打算去楼下买盐。

“我看锅里还有很多水，想着应该来得及

的，所以就走了，没想到买着买着就把烧菜

的事给忘了。”

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读者：出门时，

一定要记得断火，不能开着小火温热或煮

食物。

本报记者 汤晓燕

通讯眼 张益波 陈燕林

男子出门忘关火，炖菜引燃厨房客厅

幸好巡防及时赶到扑灭

本报记者 杨渐 通讯员 张燕燕

下班路上出事故却无旁证
能否认定为工伤

下班路上发生事故，路口监控损坏、又没人目击，事

故原因和责任无法认定，这种情况能否认定工伤？一起

来看看律师怎么说。

2016 年，小周找了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每天都要

到晚上九、十点钟才下班。干了一年多后，意外突然发生

了，去年 8 月的一天，他在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发生了

交通事故，不幸受伤。

交警部门现场勘查后，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由于事故路段的道路监控设备损坏，事故发生时也无第

三人目击，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

无法确定小周自本次事故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由于无法证明小周在这期事故中承担非本人责任，

他的工伤认定申请也遭到了拒绝。

那么，在有权机关未对其在事故中有无责任或责任大小

进行认定的情况下，小周所受事故伤害，是否应认定为工伤？

浙江民衡律师事务所肖云云律师说，按照《工伤保险

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双方均对

小周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这一事实予以认定，主

要的争议点在于周某在事故中是否承担非主要责任。

肖女士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

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

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

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

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

“但该条文仅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

部责任的受害职工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

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的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的权利。”肖律师说，社会生活中，社保部门往往

以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认定工伤的依据，像小周这种情

形，在交警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社保部门依

职权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后仍无法查清事故责任的，通

常会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然而，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社保部门这一

行政行为的评价并不一致。“持肯定态度的法院，认为‘对

于本起事故的发生承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证明责任应

由职工方承担，持否定意见的法院正好相反，认为相应的

证明责任应由社保部门承担。”

肖律师认为，后者的裁判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更具

有合理性，也更能体现《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就

本案而言，这是一起行政诉讼案件，由行政机关对其行政

行为承担举证责任符合行政诉讼法的法律原则。其次，

由于事故现场监控设备损坏，也无人证，致使周某妻子通

过个人力量确定事故的责任承担不现实，也不可能。”

肖律师说，《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是保护职工

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周某的事故可能是自身原因造成的，

但也不排除路面状况、动物冲撞及车光照射等意外因

素。“在事故原因不明的情况下，应从有利于职工的角度

出发，在职工承担‘主要责任’的判定上持谨慎态度。”

案例案例

律师点评


